
为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

题，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及国家关于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简称发改委)和国家开发银行(简

称开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合作开展中小企业贷款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

的通知》(发改企业[2004]1971 号)。文件下发后，取得了积极成效，对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为进一步推动中小

企业贷款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深入开展，逐步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

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合作开展融资平台建设 

融资平台建设是合作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的有效实现途径。各省(区、市)应积

极搭建和推进省级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主要包括组织推动工作平台、贷款平

台、担保平台。组织推动工作平台是指开发银行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的共同推

进中小企业贷款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机构，主要由省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开

发银行省分行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和相关办事机构组成，负责统筹组

织、推动辖区内中小企业贷款项目开发，组织项目审议，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

度建设和担保体系建设，协调、推动、组织落实各项配套政策，选择、培育和

建设贷款平台、担保平台和其它相关组织等。 

贷款平台指由地方政府指定并授权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统借统还责任的企事

业法人实体，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在组织推动工作平台培育和指导下，按要求

承担或协助开发银行承担客户开发、评审、组织民主评议和贷后管理职能的机



构。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企业实体法人;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科技创业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事业法人;中小商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都可是贷款平台。 

担保平台指合作地区与开发银行有较为稳定合作关系，操作规范、制度健

全、信用较好、实力较强、业绩突出、为开发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的担

保机构。 

各省(区、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负责组建省级组织推动平台，与开发银行省

分行共同推进建立省市县三级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根据国家产业、环保、区域

发展和开发银行信贷政策，负责中小企业贷款项目开发、遴选、推荐、组织实

施、委托贷款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开发银行与省级组织推动平台共同负责对各

级融资平台的管理，建立“选、供、管、控”管理机制。“选”，就是选择开

展业务的合作平台;“供”，就是向融资平台提供资金、管理方法和技术;

“管”，就是帮助融资平台强化自身管理，配备专业人员，在为小企业服务的

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控”，就是要控制风险，资金有进、有出、

有回。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对融资平台给予政策支持。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和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对融资平台给予重点资助或贷款贴息补

助，开发银行优先给予贷款。探索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和担保风险补偿资金(基

金)，完善支持中小企业贷款政策，优化金融机构外部环境。通过开展业务合

作，对信用好、等级高的企业，政府优先予以支持，进行政策叠加;开发银行通



过利率优惠、转贷机构和担保机构通过降低收费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

实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加快企业发展。 

二、合作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对于加大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都有重要作用。各省(区、市)应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

系建设，研究建立省市县三级信用担保体系。主要方式是通过财政注资，开发

银行软贷款支持，或从具备条件的省级担保机构选择，建立省级担保或再担保

机构(即省级平台)。通过省级平台以增加资本金、业务合作、专业培训或联

保、再担保等方式，支持地市、县级担保机构发展，形成省、市、县三级担保

和再担保体系。积极探索合作支持民营担保机构的有效途径。 

合作开展研究，共同探索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为担保机构提供

再担保，分散和化解担保机构风险。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国家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省级担保或再担保机构(即省级平台)或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体系建设成效比较显著的地区给予政策倾斜，地方财政给予相应配套。 

发改委和开发银行共同推动担保机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要将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与发改委组织开展的对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工作结合起来，

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专家开发评级指标体系，选择一批实力强、信用好的担保机

构开展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对达到一定信用等级的担保机构，开发银行优先与

之开展贷款担保、再担保等业务合作，对其承保的中小企业贷款项目原则上利



率不上浮，地方财政同时给予财政贴息或保费补贴等政策优惠，实现扶优淘

劣。 

三、合作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违约率

高、损失难及时处理等问题，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的有效举措。 

合作开展拟保、已受保或拟贷、已借贷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信用等级

评价工作，逐步建立以信用登记、信用征集、信用评级和信用发布为主要内容

的信用制度。发挥信用中介机构作用，通过不断采集和累积信用信息，为企业

融资与信用交易提供查询服务或制作征信报告。结合各地中小企业信用档案中

心和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

工作，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为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

提供依据。合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披露制度，逐步形成中小企业信用

信息统一发布平台，建立企业信用自律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对诚信示范企业

采取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公告宣传等多种方式予以激励，对有严重失信行为

特别是恶意失信行为并依法受到处罚的企业进行曝光，营造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的良好工作氛围。 

对地方开展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工作成效比较显著的，国家中小企业服

务体系专项资金优先予以支持。主要体现为“三结合”，即将企业信用与提供

担保相结合，与获得融资信贷支持相结合，与政府的政策支持相结合。有条件



的地区，要积极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体制和信贷文化，

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合作开展多层次、专业化和宽领域的培训和交流 

根据“国家中小企业成长工程”要求，对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及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工商管理、法律法规、财务会计、产业政策和企业信息化

建设等相关知识培训;对中小企业信用或融资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开展专业知识和

服务技能培训;对各级政府部门从事中小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开展金融信贷、信

用担保及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培训;对担保机构开展风险识别与控制、提高操作

水平等方面培训。发改委和开发银行将组织和邀请国际金融专家对中小企业管

理部门、融资服务机构和中小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关于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培

训。 

有条件的地方，可组织中小企业融资项目推介会，开展银保企对话，逐步

建立互信合作机制。对一些成效显著、做法先进、经验丰富的地方，发改委和

开发银行将适时组织现场交流会进行推广。 

五、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合作开展的中小企业贷款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在发改委和开发银行

总行的领导下进行，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和开发银行评审三局具体推动、协调与

督促检查，逐步建立年度报告制度。 



各省、区、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与开发银行省分行根据合作情况可选择建

立合作协作联席会议等合作机制，形成定期或不定期例会制度，及时沟通情

况，研究解决具体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各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与开发银行省分

行要及时向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和开发银行评审三局报送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并研究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本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开发银行负责解释。 


